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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申报人应对照《标准条件》相应级别会计师职称资格要求准备

申报材料，通过信息平台提交申报材料电子版，按照信息平台提示

如实填写并上传相关证明材料，严禁上传涉密文件。具体材料清单

如下:

一、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

申报人的《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》由信息平台自动生成，

用人单位、行业主管部门、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必须签署明

确的审核推荐意见、推荐日期、经办人姓名。

二、业绩档案材料

（一）相关学历学位证书。

（二）工作总结。本人从事会计工作的全面系统总结，突出反

映本人专业技术工作经历、业绩成果和学术成果，字数 3000 字内。

（三）工作表现及社会影响力材料。相关荣誉证书，奖励证明

材料，本人成果被批示、采纳、运用和推广情况。入选国家、省级

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工程，作为财务人员入选国家及行业高端人才培

养工程，政府部门专家库成员，专业学会（协会）理事、监事，“两

代表一委员”（党代表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）相关聘书或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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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学术成果材料。公开发表的与会计专业技术工作相关的

论文和著作、专题研究报告等个人代表作。包括但不限于：

1.独撰或以第一作者身份公开出版发行的会计相关专业论文。

包括期刊封面、完整目录（标识本人论文题目）、正文全文和封底，

录用通知或网页截图不能作为支撑材料。发表于国外专业期刊的论

文或外国语言类论文，需提供全文中文译文。

2.独撰或以第一作者身份公开出版的会计相关的专著、教材。

包括著作封面、完整目录、著作封底、重点章节和显示编写字数页

面。

3.作为主要完成人进行的专业研究课题。包括立项文件、结题

文件和结题研究报告。由两人或两人以上共同完成的研究课题，注

明本人所承担部分及所起作用。

4.专项调查报告、财会管理办法或制度创新成果等，注明本人

所承担部分及所起作用。

（五）考核证明材料。本人近 5年(2020 年-2024 年）考核情况

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单位年度考核文件或人事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

材料。

（六）继续教育材料。本人按照《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关于印发〈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〉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18〕

10 号）文件规定参加继续教育的相关证明材料，每年参加的继续教

育都需上传对应的合格证书等支撑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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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在职在岗材料。与个人工作经历相关的在职证明，包括

但不限于工作合同、任职文件、人事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等。

（八）会计师或高级会计师履职材料。申报高级会计师需提供

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证书或注册会计师证书等，申报正高级会计

师需提供高级会计师证书。事业单位申报人还需提供单位聘书（或

聘任合同、聘用证明）。

（九）其他资质证书证明及专业技术工作证明材料等。

三、单位公示证明材料

用人单位审核材料后，出具的对申报人学历、资历、学术、成

果、论文、工作业绩、考核情况等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情况，

推荐意见，推荐人员产生方式等相关材料，经审核人签字并加盖公

章，上传 PDF 扫描版。

四、委托评审函

中央驻滇单位或省外单位申报人需提供委托评审函。

五、其他证明材料

由用人单位出具的廉洁证明（含是否存在会计失信违法行为和

工作、生活负面情况等内容）、《申报高级、正高级会计师职称一览

表》等材料。申报高级会计师还需提供有效期内的《全国会计专业

技术高级资格考试成绩合格单》。上传材料时，《申报高级、正高级

会计师信息一览表》需同时上传 Excel 版及经用人单位审核并加盖

公章的 PDF 扫描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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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申报认定人员材料

申报认定人员按照信息平台及《标准条件》填写必要信息外，

务必提供入选国家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工程录取文件、毕业证书，重

点提供“业绩档案材料”中的（二）（三）（四）项等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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